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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情势变更制度的完善对促进合同双方纠纷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50份法院裁判文书为基础，结合

学界的相关理论研究，分析了情势变更制度在实践应用中存在的问题。研究结果显示，虽然相关法律对

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进行了规定或解释，但是仍然存在“重大变化”、“明显不公平”的认定标准模糊、

风险分配规则规定不清、司法实践中对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缺乏具体统一的适用标准的问题。因此，为

了应对情势变更规则适用的争议，一方面需要通过案件分析，总结出高频次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几种情

形；另一方面需要对情势变更制度的缺陷进行弥合，明确情势变更原则适用的要件标准，明晰适用情势

变更制度的风险分配规则，强化与不可抗力法律制度的衔接，加强类似案例的研究，推进类似案件的判

例制度建设，以对情势变更原则适用进行指导，为今后遇到类似案件的法院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提高

法院类似案件的审理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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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fection of the system of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in the contract. Based on 50 court documents and related theoret-
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practice of the system of change of cir-
cumstanc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relevant laws have stipulated or explained the applica-
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major 
changes” and “obviously unfair”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unclear risk allocation rules, and the lack of 
specific and unified application standard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of change of circums-
tances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fore,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dispute ove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of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on the one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summarize several situations in 
which the principle of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is applied frequently through case analysis;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necessary to bridge the defects of the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system, clarify the 
criteria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clarify the risk allocation 
rul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ystem of the change of circumstances,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legal system of force majeure, strengthen the study of similar cases, and promote the precedent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imilar cases to guid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the change of cir-
cumstances. It will provid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court hearing of similar cases in the fu-
ture,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court hearing of similar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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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现代社会中，合同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一种法律协议，它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不过，如果

在合同履行中的社会经济基础性情势发生了双方当事人所无法预料的巨大变动，且同时也无法将其责任

全部归责于双方当事人的，那么继续履行合同可能会对某一方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失，而另一方当事人却

由此而获得不当的利益，“此种情形下若仍不允许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人变更或终止合同，显然不符合

法律所欲追求的公平和正义”[1]。情势变更制度是市场成熟的必要条件和法定规范，其作用是保持合同

各方之间的权力平衡，使失去平衡的权力关系恢复平衡。 
情势变更原则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变革中所要求的权利与公平精神，其本质上是对个人

意思自治能力的约束，一旦错误使用将损害当事人利益、影响市场经济交易安全等。但正是因为该原则

具有高度开放性，所以准确使用的难度也较大。把情势变更原则视为重新确定商品合同双方之间的市场

权利与平衡关系的一个重要调整手段，完善情势变更制度司法适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

要求，有利于保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前发展。 

2. 情势变更原则的法律规定 

2.1.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规定 

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作为合同法律效力之基础或环境的情势，因不可归责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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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的事由，发生了无法预料的变更，若继续履行合同则会显失公平时，允许变更合同内容或解除合

同的法律原则。 
现行《合同法》并未规定情势变更，情事变更的现行规范基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中的第 26 条[2]。而由于目前

《合同法》并未规定情事变更，情事变更的现行规范基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中的第 26 条[3]。而根据该条规定，情

事变更是指在合同法形成以后由于客观情况变化所引起重大变更的，双方之间在共享合同前所不能预见

的、或者并非由于不可抗力风险而引起的不属于商业风险范围的重大变动。 

2.2. 《民法典》规定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533 条在《合同法解释二》第 26 款的基础上，细化了对客观情势变化

的规定。按照法国《民法典》第 533 条的规定，商业情势变更是指当商业合同关系建立后，根据商业合

同的基本条件而发生的双方在签订契约时，无法预期的、但不构成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如继续履行商

业合同对双方当事人中一方明显不公正的，受不利影响的双方都可与当事人进行协商[4]；如在合理期限

内协商失败的，各方都可提出向人民法院或者商业仲裁机构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根据法国《民法典》第

533 条的规定，客观情势变化也可以表现为，当事人双方所签订的契约形成时，在无法归责于各方当事

人的客观情势变化或者双方无法预料的情形出现时，契约履行的法律基础就出现了变化，如果契约无法

履行或虽能履行但会显示公平，此时法律基础可以调整或者解除。 

3. 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的司法案件分析 

以我国裁判文书网上的判决结果为例，对此类案例作总结剖析。以民事案件且“情势变更”为关键

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搜索，共检索到案例 50 件。这 50 份案件主要是涉及判断某情形下是否适用情势

变更原则以及与不可抗力如何区分开来，其次是对情势变更原则中合同订立时对重大变化的预见性判断，

最后是根据情势变更原则如何合理利益补偿等。 

3.1. 情势变更制度存在的缺陷 

实践中，因为法律对情势变更原则中的“重大变化”、“明显不公平”规定不清晰，导致“情势”

范围广，在出现影响合同履行的情况时，合同双方当事人不知道是否可以适用情势变更制度或者常常以

“不可抗力”为由主张自己的权利，即使知道发生的情势变更情形，但是订立合同时，对风险分配约定

不详尽，当事人之间争议不断，常常将纠纷诉至法院。 

3.1.1. “重大变化”不清晰 
情势变更原则中的“重大变化”通常是指那些导致合同当事人预期的权利义务严重不对等，从而使

合同失去平衡和公平的变化。这种变化是重大的，且有可能影响合同履行的公平。一些常见的情势变更

可能包括战争、经济危机、金融危机、重大政策调整等。例如，政府出台的限购政策可能使购房者丧失

购房资质，从而导致买卖双方无法继续履行合同。 
然而，“重大变化”的界定可能会因具体合同、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判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某些

情况下，可能还需要考虑变化的可预见性、变化对合同的影响程度、合同本身的性质和目的等因素。 

3.1.2. “明显不公平”程度模糊 
情势变更制度的实质标准是公平，公平也是法院判定合同是否应当被更动的最高指导准则。法律用

抽象语言以解决纠纷。对于显著变化因素确认分析的方法不当或者立场各异于某种状态。“显失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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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根据一方请求法院进行分析，认为利益的比例失衡，需要判断和协商。实践中诸多因素影响“明显

不公平”的判断。例如法官改换也可能对同一种情况认定不一样。法官或者当事人对法律价值和社会正

义会产生一定的偏差，这就加大了判决结果的不确定性，对案件的结果带来不公正的风险。 

3.1.3. 风险分配规则规定不清 
情势变更原则中的“风险分配规则”可以由法律预先规定，也可以由当事人约定。“风险分配规则”

是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预先确定合同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所需承担的风险，避免因合同履行

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确定因素而产生不公平的结果。 
法律对情势变更制度中“风险分配规则”规定不清晰，使合同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争议，从

而导致合同无法顺利履行。因此，在订立合同时，双方当事人应当尽可能明确地约定风险分配规则，以

便在发生情势变更时可以按照约定进行协商处理。但是往往在合同订立时，合同双方当事人不能详尽约

定风险分配，甚至未约定风险分配规则。当这种情况出现时，为了防止可能的损失，当事人可以主张适

用情势变更原则，提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建议，以重新平衡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我国民法典已经为情势

变更情况下当事人的损失救济提供了法律依据。然而，对于因现有法律规定所导致的合同当事人损失的

分担问题，法律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 
当法院在处理合同变更或解除的问题时，虽然会考虑到情势变更的因素，但对于如何分担由此产生

的损失，尚无明确的规定。这可能导致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无法得到适当的平衡，不仅违背了情势变

更原则的初衷，还可能引发市场交易的混乱，甚至产生新的纠纷。 
因此，对于情势变更所造成的损失分担问题，法律应当进一步明确和完善。需要的不仅是更加精细

的法律规则，也需要的是明确的指导原则，以便在实际情况中应用和解释。 

3.2. 适用情势变更原则类案情形分析总结 

实践中，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需要结合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在处理情势变更案件时，应当注重平衡

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维护公平正义和市场秩序稳定。 

3.2.1. “新冠疫情”、“疫情防控”不一定属于情势变更事由 
疫情发生之后，由于疫情本身或者政府因疫情采取各种防护措施，如封城、禁止车辆或者人员流动、

禁止大量人员聚集活动等防控措施，由此对合同的履行造成的影响各不相同。由此，导致“新冠疫情”、

“疫情防控”是否属于情势变更事由认定不一。实践中不能将合同的订立时间作为唯一判定新冠疫情是

否属于情势变更的理由。即“如果合同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签订，也不能必然导致合同解除，需要根

据疫情对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进行判断”[5]。 
合同订立前后，全国新冠疫情暴发，疫情导致行业环境出现剧烈变动，这个变动超出合理范围，超

出合同双方预期，影响合同继续履行的，可以认定该疫情为情势变更中的“情势”。在北京悦航数字媒

体广告有限公司的纠纷 1 中，在全国新冠疫情暴发后，双方的交易合同订立，一审法院认为合作协议的

订立时间在疫情发生之后，加上在此之前南航公司与悦航公司已有多年合作关系，悦航公司作为资深航

空广告业从业企业，其对于行业特性、疫情影响、波音 737-8 飞机停飞等情形均应知悉，并没有认定此

种情形属于情势变更事由。二审法院认为，这种情形虽然是全国疫情暴发后签订的，但是由于行业特殊

以及对合同继续履行影响巨大，所以二审法院将这种情形认定为情势变更。 
合同订立前后，新冠疫情未导致交易环境出现剧烈变动、变动属于正常合理范围、变动未超出当事

人可承受可预见的范围，不认定为情势变更。在王瑞泉、嘉善县润城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的预购协议民

 

 

1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 02 民终 10079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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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判决书 2 中，在 2020 年 1 月 20 日，中国全国卫健委发布了通告，将新冠肺炎定为《传染病防治法》

所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作出了对甲类传染病的预防、管理等措施。案涉的《房屋认购书》签订在 2020
年 1 月 20 日之后，原告在签订《房屋认购书》之前理应对这一特定情况及其变化原因和后果进行合理预

测，故指控者所提出的上述原因系不可抗力和社会形势变动的正确主张，于法无据。疫情防治法出台以

后，当事人订立《房屋认购书》时应该对疫情后果有预判，以疫情作为不可抗力或者情势变更不按照合

同约定履行合同内容，为违约。即此时不能以情势变更抗辩合同履行。 
新冠疫情下，合同继续履行不会显失公平的话，新冠疫情就不属于情势变更。例如在张世平与陕西

嘉园置业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件 3 中，法院认为情势变更规则赋予当事人重新谈判或调整合

同内容的权利，就本案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国家及地方政府为防制传染病而采取严格管控措施，推

迟 2020 年春节后复工复产时间，疫情及政府政策可能会影响到涉案项目施工，进而影响到涉案商品房交

付时间，但新冠肺炎疫情并未持续严重到影响全国各地企业停工停产，所以此种情况不属于情势变更情

形。 
总的来说，新冠疫情可以是情势变更，但是这个情势变更使用范围有限度，情势变更事由需要满足

情势变更原则构成要件。对情势变更案件判决应该结合当地政府文件，公平合理判断合同预期的时间，

什么阶段可以用情势变更来抗辩。法院审理应当综合考量疫情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案件的影响 4，

准确把握疫情或者疫情防控措施与合同不能履行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原因力大小，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

当事人明显不公平，其请求变更合同履行期限、履行方式、价款数额等的，法院应结合实际情况决定是

否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3.2.2. 市场价格变动不一定属于情势变更事由 
市场价格变动是交易中经常遇见的情况，但是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是情势变更事由。多数情况下市场

价格变化一般不属于情势变更。在雷诺斯国际货运代理(上海)有限公司与迅达(中国)电梯有限公司海上货

物运输合同纠纷 5 中，涉案协议签订时国际航运市场已出现价格波动，且雷诺斯公司作为从事国际航运

业务的企业，对国际航运市场价格的变化应具有一定的敏感度和预见性，本案所涉运价波动情况不属于

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在订立合同时，能够预见市场价格变化。又如在魏风连、刘

成刚等合同纠纷一案 6 中，双方当事人在签订涉案合同时，应对土地承包费会随着经济发展、供需变化

而发生价格波动有所预见；且目前双方签订涉案合同的基础条件并未发生变化。综上，本案并不适用情

势变更原则。 
但是前后市场价格差距较大，明显有失公平，存在不可预见的不可抗力的客观情况出现，可适用情

势变更原则。在吉林省公主岭市八房镇郝家围子村民委员会、赵文武农业承包合同的争议 7 中，如果承

包人不愿缴纳土地流转价格或向对方缴纳税费等，则双方往往会陷入争议。此时，若双方没有对变更协

议取得共识，而继续履行则显失公正，人民法院可依据实际情形，按照平等原则作出处理。山东滕耀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新泰正大热电有限责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8 中，至 2021 年锅炉具备拆除条件时钢铁价

格发生了重大变化。正大公司作为从事热电生产的企业，在订立合同时对此种变化显然不具有预见性；

如果双方继续履行合同，对正大公司明显不公平。在合同解除之前，双方也就变更合同进行了协商，但

 

 

2参见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2022)浙 0421 民初 3651 号民事判决书。 
3参见陕西省高陵县人民法院(2022)陕 0117 民初 2383 号民事判决书。 
4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一)》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

人民法院网站》，2020-04-16。 
5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沪民终 525 号民事判决书。 
6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2)新 23 民终 1633 号民事判决书。 
7参见吉林省公主岭市人民法院(2022)吉 0184 民初 3404 号民事判决书。 
8参见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鲁 09 民终 2585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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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成一致。上述事实符合前述法律规定的情势变更的情形。 
生活中，往往市场价格的变动是能遇见的，是一般变动，所以大多数市场价格变动不属于情势变更

事由。但是在处理合同纠纷时，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在价格变动具有突然性、不可

预见性等情况时，与一般市场价格变动有所不同，可以结合具体情况，将该价格变动认定为情势变更的

事由。 

3.2.3. 政策法规、政府行为通常是情势变更事由 
政策法规和政府行为在许多情况下都可能构成情势变更事由，但在应用情势变更原则时必须结合具

体情况进行分析，并确保符合情势变更的构成要件。例如，双减政策、产业政策以及政府出台的一些规

定都可能引发情势变更。 
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与学生或家长签订的教育培训合同，若因双减政策的实施而发生合同执行的要

求变动，形成无法归责于当事人之间的情势变化，这便符合情势变更的有关规定。在吴革与北京京航睿

智教育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房产租赁协议纠纷案件 9 中，双减政策的实施使北京京航聪明睿智企业

在使用涉案房产进行了专业的教育技术培训后多次遭到调查并被要求暂停业务，这也体现了情势变更的

有关情况。 
另一方面，教育培训机构与出租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并约定用途是开展学科类教育培训。在双减

政策出台后，如果继续履行合同会显失公平，那么双减政策便属于情势变更事由。双减作为国家新近出

台的政策，其施行力度较大、准备期较短，确系双方在租赁合同签订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已经超过

了一般商业风险的范畴。但是，如果房屋租赁合同未约定租房是用来开展培训机构，因为双减政策出台

而使办教育机构的目的不能实现，签订合同时租赁人没有告诉出租人签订合同的目的，这种情况下就不

能使用情势变更原则。 
此外，在合同签订以后，如果政府出台的相关文件使得合同内容违反强制性规定，那么政府出台的

相关规定的行为就符合情势变更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情形。在朱进喜合同纠纷 10 中，涉案双方签订

的《联建协议书》及《房屋租赁协议》明确约定双方共建丰台花园服务用房的工程项目建设，同时约定

项目建成后如何使用。由于双方关于房屋用途的约定已经违反了相关行政管理规定，因此双方签订的合

同属于整改规范范围，符合因情势变更导致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情形。 

3.2.4. 公司经营中产生的风险不属于情势变更事由 
公司经营亏损破产等情况属于商业风险，不属于不可预见或情势变更。在与新疆新投能源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成都银丰恒投顾问公司的合同纠纷 11 中，欣华欣物流有限公司出现了营业盈亏、公司内部不

能形成决议的情形，也均为商业风险，均未构成司法解释所规定的无法预料的、非不可抗力所导致的不

构成商业风险的重大变更，不构成经济情势变化。 
市场的正常变化属于经营风险，是合同订立时可以预期的风险。如在王彦昌、沙肯土地承包经营权

纠纷 12 中，在签订的合同中双方已约定土地价格，况且合同还在履行当中，合同期限还未到期的前提下

被上诉人提出增加承包费是不合理的，随着承包期的时间变化，土地承包费随着市场行情发生差异属于

正常的经营风险，是签订合同时可以预期的风险，不属于民法中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范围。 
市场交易风险不是情势变更。当事人双方在约定执行的过程中，若履行情况发生变化，继续按约定

执行，将对原合同当事人产生明显风险，此属市场交易风险，不构成签订合同后不可归因于双方当事人

 

 

9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 02 民终 9849 号民事判决书。 
10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2)京 02 民终 9753 号民事判决书。 
11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22)新民终 164 号民事判决书。 
12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22)新 42 民终 1277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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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法预料的重大变更，或不满足市场情势变化原则而应予强制改变约定的情况。 

3.2.5. 不可抗力可以作为情势变更事由 
如果因不可抗力导致合同基础情势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样能够产生情势变更的法律后果[6]。而基本

情势变化原理就是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在合同执行的基本情势发生变动后，或遭受不可抗力的干扰，

妨碍了合同继续执行或对任何一方当事人显失公平的[7]，则各方当事人均可请求变更或取消。该原理为

了维护公平和正义，保障了合同的法律效力，并平衡了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例如，在武汉市煤气公司诉

重庆检测仪表厂的煤气表总装线及技术转让合同、煤气表散件采购及销售等合同纠纷案 13 中，由于在市

场变化进程中的物价变化，从而造成了合同履行时的实际物价水平成本远远超出了合同规定的，从而使

得在合同继续履行时对于任何一方当事人而言都显得并不公允性，而同时又因为在市场发展进程中的物

价变化又是由不可抗力原因而引起，因而可利用市场经济情势的价格变动规律，各方当事人都可以依此

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因而减少了合同履行的不公平合理。 

4. 情势变更制度缺陷的弥合 

随着经济的发展，情势变更制度在日常生活和市场交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尽管该制度在实践中得

到了广泛应用，但仍存在的一些缺陷需要弥合。 

4.1. 需要明确情势变更原则适用条件和标准 

4.1.1. 应有情势变更的“重大变化”事实 
也就是合同赖以存在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这个重大变化不属于商业风险。例如公司经营亏损

破产、市场的正常变化等企业运营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属于商业风险，不属于不可预见或情势变更。情势

变化和商业风险之间的主要差异是：情势变化并不存在可预见性，因为当事人在签订合同前就无法预料，

情势变动也超过了正常的预期范围；但商业风险却存在可预见性，是市场交易的内在风险，当事人在签

订合同前就必须预见到该风险，并将之视之为设定权利义务的依据，否则就应当为自己承担商业风险或

违约责任。 
把握什么情况属于“重大变化”，把握情势变更制度中的“重大变化”一直是情势变更制度适用中

的难点。相关立法资料指出，首先，这种重大变更是一个客观条件，是否起到能够撼动合同法基石的作

用，这需要通过客观情况本身以及对合同法基石的作用情况作出具体评估。第二，这种重大变更将出现

在合同法形成后至执行结束之前的时间内。第三，这些重要变动必须是当事人在签署协议前无法预料的。

第四，这些重要变动不得构成商业风险[8]。 
因此，这个重大变化是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重大变化，关于重大变化可以是“不可抗

力”，关于重大变化不包括“商业风险”。 

4.1.2. 情势变化是当事人所不能预料的 
《民法典》中第 533 款的规定，要求当事人在签订契约前无法预料的重大变化。如何理解“无法预

见”在认定情势变更时往往比较关键。合同订立之前，风险已经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的，属于订立合同时

对风险和后果可以预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形成相应的价格波动，因

此双方在订立合同时必须预见到该风险，并将其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基础。协议时各方均已预见到

了履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并已在协议权利义务上进行了规范，各方当事人均必须遵守条款，从而

全面落实了协议中自己的权利义务。 

 

 

1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6 年第 2 期(总：46 期)“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煤气表

散件购销合同纠纷案”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民事调解书。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6935


蔡青青 
 

 

DOI: 10.12677/ojls.2023.116935 6520 法学 
 

合同签订时应该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情况，考虑相关因素，当签订后后续发生的情况在可能的预见范

围内不属于情势变更。市场的正常变化属于经营风险，是合同订立时可以预期的风险。例如在王彦昌、

沙肯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 14 中，在签订的合同中双方已约定土地价格，况且合同还在履行当中，合同期

限还未到期的前提下被上诉人提出增加承包费是不合理的，随着承包期的时间变化，土地承包费随着市

场行情发生差异属于正常的经营风险，是签订合同时可以预期的风险，不属于民法中情势变更原则的适

用范围。如果在合约缔结时可以预料或尽管无法预料却可以在实施时克服的，则不能运用情势变更理论，

因合约缔结人一旦可以预料即表明其同意承受该风险，并可以解决该情形[9]。 

4.1.3. 情势变更必须不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 
若发生的情形归责于当事人中任何一方，涉及的是合同的缔约过失或者违约，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在笔者搜集统计的案例中，国家出台的针对学科类教育培训机构的双减政策属于情势变更，不仅导致培

训合同无法继续履行，也有可能导致教育机构的房屋租赁合同等无法继续履行。 

4.1.4. 情势变更的事实发生于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 
情势变更一般出现在合同生效后、履行终止前的存续有效期限内[10]。情势变动通常发生于契约生效

后、履行结束之前的延续与发展有效时期内。在发生于契约形成之前，可以看作是在变更之情势中进行

的契约当事人的缔约活动，不发生契约形成之后的情势变动。 

4.1.5. 继续履行合同显失公平 
显失公正的判断存在极大的弹性和主观性。不管在学术界或者司法实践中，这种问题并不能获得良

好的处理，所以产生一些误会。但是，运用情势变化原则予以当事人司法救助的基础要件，也显失公允

性。在株洲地区翡翠金轮置业公司、朱亚雄的住宅租赁合同案件 15 中，相关政府部门作出政府行为，属

当事人之间在签约前不能预料的、不构成商业风险的重大变更，对本案协议解除构成了情势变化的事由。

显失公平的客观判定标准应是经济严重亏损[11]。 

4.2. 需要强化与不可抗力法律制度的衔接 

情势变更和不可抗力，虽为两种不同的法律制度，但在处理合同履行过程中的问题时，却能形成互

补。情势变更制度主要针对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而不可抗力制度则主要适用于因不可抗力

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的情况。然而，实际操作中，这两种制度的界限往往变得模糊不清，导致法律救

济途径混乱，甚至引发不必要的法律冲突。 
需要明确的是，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不可抗力是法定免责事由，其

解除权是形成权，当事人的解除通知到达对方，合同即宣告解除，效力终止；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不如

不可抗力那么直接，须得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请求，其解除权是形成诉权[12]。具体区别如下：首先，从法

定构成要件来看，不可抗力必须满足“三不”要求——不能预见、不能抗拒、不能克服，而情势变更只

需满足不可预测这一要件。从法律意义上看，情势变更的预见可靠性相对较高。其次，从实际发生的情

况来看，不可抗力可能导致合同局部甚至全面无法实施，而情势变更则只是增加了合同履行的难度或代

价。那么，如何准确区分二者呢？关键在于法律制定者需对合同法中是否存在进一步履行的确定性问题

进行细致的考量。最后，合同效果方面，若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则产生合同解除的

效力，当事人有可能获得部分或全部免责；而因为情事变化的后果则只产生了对合同变更的消除效应，

而无法消除对当事人违约责任的承担。 

 

 

14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22)新 42 民终 1277 号民事判决书。 
15参见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湘 02 民终 1978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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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势变更与不可抗力不是同一个法律规则，两者存在较为明确的区分，但是日常生活千变万化，存

在两者竞合的情形，所以需要建立有效的衔接机制，使情势变更制度和不可抗力法律制度能够更好地发

挥其互补性。例如，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设立专门的合同变更审核机构、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律争议

解决机构、加大司法裁判力度、加强当事人的诚信建设等。这些措施有助于加强情势变更制度和不可抗

力法律制度的衔接，为当事人提供更可靠的司法保障。 

4.3. 需要加强案例研究、推进判例制度建设 

案例指导制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丰富与发展[13]。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案例涉及到

情势变更制度，通过对情势变更制度的案例研究，推进判例制度建设，可以更好地理解情势变更制度的

适用条件和运作方式，可以更好地了解其对于维护公平正义和市场稳定的作用，也可以为立法和司法实

践提供参考。 
增加实证案例的详细解读、与时俱进修改和完善变更原则。法院对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持审慎态度，

以避免与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相冲突，并在《司法解释》及最高法院倾向性意见中专门以补充协议或合

意对相关概念进行了诠释，与诚信原则保持着明确的边界。但在构成要件、裁量基准仍有进一步完善的

空间。例如构成要件之一——缔约基础不相当的变化情势具体为何，以及客观行为是什么。这些都是需

要通过具体的案例裁判来确定并量化的标准或效果的检验对象。缔约基础不相当的客观变化情势是案例

裁判中确定本原则构成要件的标准，对此必须以典型案例予以明晰化和具体化，并通过判例制度的逐步

完善而明确适用标准，使该构成要件可查、可量、可据。 

4.4. 需要明晰适用情势变更制度的风险分配规则 

经济的飞速发展与全球化的推进，使得情势变更制度中的风险分配规则在国际商事活动中显得越来

越重要。上文对《民法典》中关于情势变更的适用条件进行了阐述，但同时也指出了在合同变更或解除

后，损失分担问题仍未得到明确解决。 
不能忽视的是，不同行业和不同交易类型的风险分配是各不相同的。因此，在具体情况下，需要根

据合同的具体条款和实际情况来进行风险评估和分配。当合同双方未就情势变更制度的风险分配做出详

尽或约定时，可以借鉴现有法条中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来确定双方的损失分担[14]。此时，虽然合

同当事人之间并没有过错，但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时，已经向另一方当事人给付的，可以恢复原状，尚

未给付的，可以终止给付。 
值得注意的是，在合同无法履行之前，收到货款的一方已经为了合同履行做了相应的准备工作，这

部分的费用称之为履行合同的必要费用。对于这些必要的费用，根据公平原则，允许当事人根据情况收

回已经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款项，但已支付的不得超过必要的费用。因此，法院做出判决或者仲裁机构

裁决，适用本规则变更或者终止合同的，应当按照公平原则，在已经履行的合同范围内合理分担损失，

来均分或者补偿受损害的一方。在情势变更的情况下，如果合同条款的履行显失公平，应该对合同条款

进行调整以实现公平和公正。但是，这种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原有合同的完全颠覆，而是在原有合同的基

础上进行合理调整，以维持合同的稳定性和交易的公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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